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有關建議出售一間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之100%權益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8月14日之公告（「該

公告」），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出售一間全資擁有附屬公司之100%權益

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出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並於2015年10月6日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及

條件完成。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已不再擁有目標公司之任何權益，而目標公

司已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聯席主席 

徐建華      彭一庭  

 

香港，2015年10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徐建華先生、彭一邦博士工程師及郭煜釗先

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彭一庭先生、張小良先生及周永健先生銀紫荊星章、太

平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賢偉先生、關卓啟先生及胡偉亮先生。  

 

* 僅供識別 


